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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野 ･大数据与社会学研究方法

特邀主持人：潘绥铭（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持人的话：近年来，对于大数据的讨论日渐升温。2015 年 9 月，国务院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

行动纲要》，系统部署大数据发展工作，表明大数据发展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大数据对各个学科的发

展都造成了显著影响。其中，在社会学研究方法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因为大数据坐拥所有数据，信息

的精确性让位于丰富性、强调相关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理论已死”等论调对社会学传统研究方法造

成一定冲击，学界对此展开了丰富的讨论，但并未达成共识。本期刊出的四篇文章，针对“大数据与社

会学研究方法”这一争议性问题，提出了各自的看法。潘绥铭认为，大数据已经出现了盲目崇拜，“一

切皆可量化”的核心口号和基本理论需要被质疑，所谓大数据，其实只是“量化研究”的最新表现形式，

仍然有不可克服的“原罪”；孙秀林旗帜鲜明地表示“社会学应该拥抱大数据”，认为大数据为研究人类

行为提供了新的工具，为研究社会互动与社会交往提供了新的可能，为宏观层面的社会测量提供了新的

视角，为社会学带来了新的研究方法；鲍雨致力于分析大数据的方法论逻辑，并对其方法论困境进行了

深入剖析，认为谨慎使用大数据应是基本态度；张旭和唐魁玉在分析了大数据对社会学的正负后果之后，

认为大数据为社会学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但是这些研究方法只能作为传统社会学研究的补充，而

不能完全替代传统的小数据研究方法。这些研究或者大胆推断，或者小心论证，都在社会学领域的大数

据研究中有所推进，对未来的大数据研究与应用大有裨益。

摘要：目前对于大数据已经出现了盲目崇拜，“一切皆可量化”是其核心口号和基

本理论。但是在量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四种情况：剪裁现实生活、忽视社会情境、

抹煞主体建构、取消生活意义。这种“原罪”并不能由于数据规模的无限增大而被消除。

因此，大数据不能质疑，更不能取代各种非量化的人文社会研究。大数据只有对其“原

罪”进行深刻反思，并且予以充分展示，才有资格在人文社会研究中保留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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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是如何被篡改为数据的？
——大数据套用到研究人类的“原罪”

文／潘绥铭� 

作者简介：潘绥铭，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市，100872。

近年来，对于大数据已经出现了盲目崇拜，就是无质疑、不反思地跟风

颂扬和无限拔高。[1] 本文不涉及任何自然科学领域中的大数据及其应用，仅

讨论一个根本问题：大数据能够套用到对于人类的研究中吗？

对这个问题，我国学术界虽然也出现了一些质疑，但是不仅寥若晨星，

而且在学理上也主要是在可操作性的层次上争论，并没有击中要害。其实，

大数据最值得质疑的，既不是其定义，[2] 也不是其功能或意义，[3] 还不是方

法论层次上的“以相关分析取代因果分析”，[4] 而是“一切皆可量化”[5]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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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核心口号和基本理论。它表述了大数据的三

层意思：其一，没有量化，就没有数据，更不

可能有什么大数据；其二，物质世界当然是可

以被量化的，但是如果仅限于此，那么所谓的

大数据就仅仅是数量的增加，性质毫无改变，

纯属炒作，例如天气预报一直就在分析海量的

数据，却并没有以大数据自居，更没有形成崇拜；

其三，现在的大数据之所以被崇拜，要害其实

只有一点：把人类的行为及其结果，也给量化了，

而且号称无所不包。

这样一来，大数据的性质就变了，从自然

科学侵入到人文社会研究，从科学蜕变为“唯

科学主义”。这就不仅仅是一个研究工具的问题，

而是一个认识论的根本问题。对此进行批评的

人文社科著作汗牛充栋，本文不再一一列举，

仅在操作的层次上分析一下，人类无限丰富的

生活实践，在被“唯科学主义”改造成“数据”

的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一  现实生活被裁剪

大数据崇拜者极力鼓吹“4V”（规模大、

种类多、高速度、高价值），[6] 却故意回避了一

个根本的问题：在最开始，您收集到的，就是

可以用来分析的数据吗？ [7]

在社会学的问卷调查中，这是有可能做到

的；但是在所谓的大数据中，却绝对不可能。

因为大数据并不是研究者主动去收集的人类行

为及其结果，而是五花八门的所谓“客观记录”，

是人类生活中微乎其微的那一部分“可获得信

息”，例如上网活动所留下的痕迹、监控记录等。

可是尽人皆知，在人类活动的全部信息中，

可获得的要远远少于不可获得的。后者最典型

的就是人类的一切精神活动的信息，在可预见

的未来，仍然不但是无法获得的，而且根本就

是无法监测的。这样一来，所谓大数据所获得

的信息，首先是极端片面；其次是漫无边际；

第三是支离破碎；第四是毫无意义；根本不可

能直接用于任何量化的分析。

那么，这样的信息怎么才能转化为可分析

的数据呢？首先是必须加以“界定”，就是保留

什么和舍弃什么；其次是进行“分类”，就是把

什么归属于什么；第三步是加以“定义”，就是

给某类信息赋予特定的人类意义；最后一步则

是“赋值”，就是把不同的定义转换为可计算的

数值。

以上网活动的痕迹为例，大数据的生产者，

怎么来界定那些痕迹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闲

置的还是凝视的、主动寻找的还是被引导而来

的？界定之后，到底是根据停留时间长短还是

活动的频率，来制造出“活跃”或者“不活跃”

这样的类别呢？为什么把“活跃”就给定义为

“需求”呢？最后，把“需求”赋值成什么？从

“不需求”到“强需求”的不同赋值之间，究竟

是什么样的数量关系呢？

显而易见，在这个四部曲的过程中，完完

全全是研究者自己在主观地、人为地、强制地

“整理”那些“可获得信息”，把人类生活的痕迹，

完完全全地篡改为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所能

接受的“数据”。往好里说，这叫做无可避免地

加工；往坏里说，这就是赤裸裸地伪造。

这就是说，所谓的大数据，其实一点都没

有超出“小数据”原有的局限性：裁剪生活，

撕碎人生；非要把整体生存的“人”，视为一堆

杂乱的零碎。在实际生活中，人类绝对不是，

也不可能是这样来“量化地”认知和行动的。

因此，大数据其实并不是帮助人类思考，而是

企图取代和控制人类的生活经验，是人工智能

的噩兆。

二  社会情境被忽视

有人已经发现，大数据记录的都是单独个

人的行为，无法发现不同行为者之间的关系；[8]

于是问题就来了：在这个现实世界里，难道真

的存在一种与他人毫无关系的个人行为吗？难

道个人的一切行为，不都是在一定的人际关系

中，才会产生，才会带来某种结果吗？

社会不是个人的简单集合，而是人们通过

各种关系有机地组织起来的。同时，人们又是

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做出各种行为的，不可能

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因此，人类活动留下的

一切痕迹，必定蕴含着无限丰富的社会内容。

如果舍弃之，那么不管什么样的数据，不仅是

浮光掠影，而且必定是盲人摸象。

尤其是，每一个人都在特定的社会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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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一点地成长为“此时此景中的此人”，然后才

会做出“此因此果的此行为”。这就是每个人的

社会历史建构过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

一切社会背景、生活状况和成长经历。

可是这一切，往往仅仅存在于我们自己的

经验与记忆之中；往往难于言表，更往往无法

记录。从“客观监测”的角度来说，根本就是“风

过无痕”。那么，就算毫无隐私，就算监测可以

天罗地网，所谓大数据的信息源又是从何而来

的呢？ [9] 因此，对于了解人类生活而言，大数

据其实根本就是空中楼阁。

如上所述，这样的批评还是很中肯的：“数

据不懂社交、不懂背景，会制造出更多噪音，

遗漏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大数据无法解决大问

题。”[10]

三  主体建构被抹煞

“大数据崇拜者”很可能不知道，或者不敢

承认 ：在人类生活中还有一种现象，叫做“主

体建构”。即人们对于自己的行为所做出的解

释，很可能与监测者的解释大相径庭，甚至背

道而驰。最常见的就是，一切人际的误会，盖

源于此。

那么，无论大数据监测到多少人类的行为，

它究竟是如何分辨出其中主体建构的成分呢？

首先，以网购的大数据为例，即使您收集到全

部的上网痕迹，而且全都数字化地一览无余，

那您怎么知道人家就真的就是这样想的呢？这

种“客观测定”，离矿物学很近，可是人却是

有主观意志的啊，您是怎么监测到的？连物理

学还有个“测不准原理”呢，何况对于人的主

观意愿？其次，您知道人类还会“自我呈现”

吗？说不好听一些，就是表演。如果连测谎仪

的结果，法律都还不予采信，那么您怎么筛除

被监测对象的表演呢？第三，难道您就不找被

监测对象去核实一下？在司法审判中，就连证

据确凿的罪犯，法官也必须听取他的说法，才

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可是大数据崇拜者却根本

漠视主体意愿的存在。这岂不是自欺欺人？第

四，您听说过弗洛伊德吗？您知道除了“动机”，

还有“无意识”吗？

即使是某些询问对方意愿而获得的数据，

也仍然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 ：对方是否具有足

够的能力来表述自己的意愿呢？我们不应该忘

记弗洛伊德，不应该忽视无意识行为的广泛存

在，更不应该否认 ：人类的一切行为痕迹，无

论多么海量，其实并不能容纳和表述人类的生

活意义。因此，如果行为者自己都搞不清楚自

己是怎么回事，那么您还怎么去核实呢？根据

什么来判断真伪与程度呢？

总而言之，一切试图用自然科学或者数字

化来了解人类及其社会的尝试，不是都必然失

败，而是都无法否定人类“主体建构”的重要性，

结果都必然是把真实的生活给削足适履了。

因此，大数据所获得的一切“发现”，其实

只不过是某些人在描述其他人的生活。其他人

既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描述了，也没有渠道去修

正这种描绘。结果，大数据其实只不过是一帮

技术分子所构建起来的新的认知霸权，其崇拜

者也只不过是急于使用这个霸权而已。

四  生活意义被取消

人文社会研究的至少两千年历史告诉我

们 ：人类的一切行为，不仅蕴含着他们的人生

意义，而且是为了追求其人生意义而行动的。

这是人与物的根本区别。

可是，大数据所谓的一切“可记录的痕迹”，

如果没有获得对方的主诉，那么就不可能包

含该行为意义的信息。例如一切上网活动，行

为主体都不会表述自己为了寻求什么才这样做

的，也不可能表达出这样做带来了什么样的价

值与意义。

以购物网站记录下来的数据为例，它确实

可以容纳数千万人在购物时不知不觉地留下的

近乎无穷无尽的痕迹 ；但是，这就能反映出这

些人的购物偏爱吗？难道这些人就再也不在实

体商店中买东西了吗？难道他们在一时一事上

表现出来的偏爱就永恒不变吗？难道他们的每

一次上网购物都能得到自我满足吗？

那么，您怎么能够确定 ：他们在不同的渠

道中，在不同的情境之中，都会做出一模一样

的选择呢？如果您无法证明这一点，那么您的

“大数据”就只能是“大垃圾”，一点儿也不冤。

交通监控录像、医疗记录、通讯记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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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足以号称自己是“大数据”。可是，所有这

些数据，都仅仅是记录下了人们生活中的一个

个零散的侧面。因此，这样的“大数据”再怎

么大，也无法解决以下一系列常识性的问题 ：

首先，人在生活的某个侧面里的表现，与他 /

她的整个人格与人生，难道不存在紧密的关联

吗？农民工吃 20 元的盒饭都嫌贵 ；富豪买上

千万的汽车也不眨眼，这难道仅仅是所谓的“消

费选择”吗？其次，人类生活的各个侧面之间，

难道不是相互影响着的吗？农民工吃 20 元的

盒饭，却可以搭上 200 元的礼钱 ；富豪买上

千万的汽车，却不肯做一点儿慈善，这也仅仅

是所谓“购买习惯”吗？第三，任何一个人的

生活，难道不是被社会、文化、历史等因素制

约着吗？农民工之所以要吃 20 元盒饭，绝不

仅仅是因为工资低，还因为他的抚养系数、失

业可能性、职业风险等等都比富豪要高出很多。

这，难道也是“可支配资金”吗？

如此这般，数据越大，岂不是错误越大？

五  结语：原罪就是原罪

本文所论述的一切，其实都是来自人文社

会研究中，久已存在的对于“量化研究”的批

评。[11] 大数据崇拜只不过是这种思潮的最新表

现，只不过是披上了更为光鲜亮丽的外衣而已。

在基督教教义中，原罪不但是与生俱来的，

而且是背负终身的，不能通过人自己的救赎而

被消除。很可惜，量化研究也是如此。无论其

技术手段如何发达，无论其数据多么大，一旦

应用于人文社会研究，其缺陷与弊病就根本无

法避免，充其量也不过是程度的减轻而已。说

到底，“大数据崇拜”，其实就是“唯科学主义”

在人类历史面前一败涂地后的末日哀鸣。如果

科学没能阻止希特勒的统治，也没能预测出此

后人类的一切发展，那么就绝不是“艺不精”

的问题，而是用错了地方，是越界跑到了自己

无能为力的领域。

当然，这并不是说，量化研究和大数据就

一定不能用，而是表达三层意思 ：首先，它们

都不能质疑更不能取代各种非量化的人文社会

研究 ；其次，只有对这些先天缺陷进行深刻反

思，并且予以充分展示的量化研究，才有资格

在人文社会研究中保留一席之地 ；第三，两种

研究就像是两条铁轨，缺一不可，但又平行延

伸，永不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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